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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12月3日举行的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上获悉，自今年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改革试点启动以来，截至11月底，试点地区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39
件，已报送最高检审批的有11件。

其中，以诉讼类型划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222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117件；以案件范围划分，环境资源领域224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81
件，国有资产保护领域31件。

随着民事诉讼法和新《环保法》的修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多地稳步推进。
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却并未将行政公益诉讼写入。那么，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该
如何开展？

此前，贵州省金沙县已迈出了第一步。

检察机关当原告对环保部门“怠于处罚”提起诉讼

金沙探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霍桃

在我国现行及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
中，并没有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条文。
那么，金沙县检察院有没有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的资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而检察
机关原告资格的确认是这项制度的基础。
尽管公益诉讼已写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
法，今年已正式施行的新《环保法》也对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资格进行了明
确界定。但针对行政部门损害生态环境等
公共利益的行为或不作为，“谁来当原告”
仍是尚待突破的困境。

周珂认为，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
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尚未法定化，但法律允
许司法机关在此类没有法定化的情况下，
独立行使司法权。而在环境司法改革上要
主动创新、积极实践，新《环保法》出台之
前，江苏、福建、贵州等地就积极推进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通过立案受理和成功审判，

推动了相关立法工作的全面开展。
仁怀市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具备

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依据是贵州高院
2014年 4月出台的《关于创新环境保护审
判机制，推动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
的意见》，其中第 1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
关、环保公益组织为了环境公共利益，可以
依照法律对涉及生态环境的具体行政行为
和行政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要
求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行政管理职责。”第 13条第（1）项明确规
定:“人民检察院是公益诉讼的主体。”

可见，“破冰”之举发生在贵州并不偶然。
贵州是生态大省，近年来不断推行环

境司法改革。“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是瓶
颈。”仁怀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庭长陈铭
说，贵州省高院出台的《意见》明确了检察
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法院
也愿意积极探索，“从环保局接到应诉通知
书即履职来看，这个案子效果显著”。

环保局怎么坐上了被告席？
环保部门对企业确实存在执法较“软”的情况

海南省万宁市长丰镇村民王某忠、
王某丰日前因非法捕杀蟒蛇受到法律制
裁。

二人在落网后对民警感叹，做梦都
没有想到自己捕杀蟒蛇一事如此隐秘，
却被万宁森林警方通过手机微信迅速破
案。

微信发现案情

10 月 30 日，万宁市森林公安局民警
通过浏览手机微信朋友圈发现，某微信
用户转发一组加工蛇皮和食用蛇肉的图

片。经仔细辨认，民警初步确认微信中
的图片疑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的蛇
皮，遂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万宁市森林公安局局长裴振波敏锐
地察觉到这是一起涉嫌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案件。“万宁地区森
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如果没有猎
捕和杀害，哪来的蛇皮加工？”

迅速调查取证

裴振波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
案组，对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通过排查了解，11 月 1 日，专案组民
警在万宁市兴隆地区一家文具店内找到
发布微信的当事人吉某（女，23岁）。

据吉某交代，10 月 30 日中午，她应
朋友王某珍（王某学的女儿）邀请到王家
吃饭。吉某到王家后，看到王家正在加
工蛇肉。庭院内的长竹梯上，晾晒着一
张长约 3米的蟒蛇皮。

吉某能辨识蟒蛇，但从没有见过如
此大型的蟒蛇皮，一时好奇便用手机将
晾晒的蛇皮连同加工熟后的蛇肉拍摄下
来，并即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条微
信经多次转发后，被民警发现。

为进一步调查取证，民警到王某学
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询问，还发现
了吃剩下的蛇肉。王某学一家人觉得事
情重大，王某学妻子将吃蛇的整个过程
告诉民警，并交出了私藏的蛇皮和剩下

的蛇肉。

嫌犯抓捕归案

万宁市森林公安局对本案进行深入
侦查了解到，10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万
宁市长丰镇村民王某忠（男，53 岁）、黄某
云（男，52 岁）、王某丰（男，44 岁）3 人受
雇到某槟榔园除草时，王某忠发现槟榔
园的草丛内盘踞着一条大蟒蛇，便立即
呼唤黄某云、王某丰二人过来帮忙围捕。

王某忠等 3 人先后用长柄砍刀多次
袭击蟒蛇的头部和颈部，致使蟒蛇失去
爬行能力，生命垂危，将近死亡。王某丰
随后用手机通知王某学（另案处理）赶到
现场，将蟒蛇捕捉带回家宰杀加工，后与
王某忠、黄某云和王某学及其家人一起
食用。

11 月 5 日晚，专案组民警根据线索，
在犯罪嫌疑人王某忠、王某丰的家中分
别将二人抓捕归案，另一名涉案人员黄
某云在逃。经审讯，王某忠等人对共同
非法捕杀蟒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 前 ，王 某 忠 、王 某 丰 已 被 刑 事 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微信朋友圈分享蛇皮蛇肉加工图片，森警发现后顺藤摸瓜

万宁破获非法捕杀蟒蛇案

贵州省金沙县环保局因行政不作
为“怠于处罚”污染企业被当地检察院
告上了法庭，成为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
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在金沙县城中心地区，29 层的宏
圆大厦如今已封顶。这幢连着一片老
旧居民区的大楼正是此案的缘起。据
了解，大楼是由四川省泸州市佳乐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乐公司）修
建的，建造期间，有不少居民反映“晚上
施工的声音太大，吵得睡不着觉”。

收到多次举报后，金沙县环保局经
调查认定佳乐公司噪音污染属实，应缴
纳噪音排污费 121520 元，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2014 年 8 月 19 日向佳乐
公司发出了《缴纳排污费通知书》、《限
期缴纳排污费通知书》。但是佳乐公司
并没有按期缴纳排污费。“施工企业确
实存在困难，甚至连农民工工资都无力
支付。”有知情人士透露。

2014 年 9 月，金沙县检察院发现线
索随即下达检察通知，要求环保局依法
履职。2014 年 10 月 13 日，在金沙县环
保局的催促下，佳乐公司缴纳了拖欠的
12.1 万余元噪音排污费，拖延支付近一
年。但针对这种未按时缴纳排污费的
情形，环保局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罚。

2014 年 10 月 20 日，金沙县检察院
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身份，将金沙县环
保局诉至有管辖权的遵义市仁怀市人
民法院。检察院诉称，佳乐公司拖延支
付排污费已对国有财政资金造成损害，
而县环保局却不准备对企业予以行政
处罚，请求判令金沙县环保局依法履行

处罚职责。2014 年 10 月 27 日，仁怀市
法院决定立案受理。

按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规定，排污费的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逾期拒不缴 纳 的 ，处 应 缴 纳 排
污 费 数 额 1 倍 以 上 3 倍 以 下 的 罚 款 ，
并 报 经 有 批 准 权 的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整 顿 。 对 于 为 何 不 进
行 逾 期 处 罚 ，金 沙 县 环 保 局 解 释 称 ，
佳乐公司不按期缴纳有客观原因，“资
金周转困难”。

“以往都是我们把企业告上法庭，
而检察院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成了被
告，感到非常意外。”秦蓁在接受采访时
说，“我们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分析和反
思，平时环保部门对企业监管确实存在
执法较‘软’的情况，此案中过多地考虑
企业困难，手软了一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认
为，行政公益诉讼刚刚起步，诉讼的对
象、范围、程序等都要进行严格界定。
以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作为切入点，体现
了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也折射出
除违法企业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环境问题承担的重大责任。“在相关
法律法规赋予环保部门更大权力的同
时，必须加强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
强化行政权力和加强司法监督是相称
的、一致的，是国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的两只抓手。”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是好事，警
醒我们必须严格执法，没有退路。”秦蓁
说，“检察机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
为我们‘撑腰’，环保部门要敢于亮剑，
腰杆挺起来、手腕硬起来。”

本案作为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
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破冰”意义。
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尚未有过检察机关
为维护环境公益，对行政部门不作为或
乱作为提起诉讼的先例。金沙县检察
院为何要走这条路？

检察机关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的职责。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
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
务犯罪案件。“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
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
不作为。检察机关发出的督促起诉意
见书和依法履职建议书刚性不足、制约
措施缺乏，个别行政单位对督促起诉意
见书和依法履职建议书不回复、不采
纳，监督效果难以保证。”毕节市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郭布红坦言。

“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
需要探索刚性、强有力的措施。”金沙县
检察院检察长肖莉红说，考虑到一些涉

污企业拖欠排污费现象较普遍，损害了
公益，由检察机关采取诉讼方式督促行
政部门依法履职社会效果更好，遂将此
案作为探索行政公益诉讼的试点。

周珂分析认为，此案中环保局的表
现有“懒政”、“怠政”嫌疑，“推一把、挪
一步”。从落实执法监督权和维护环境
公益的角度，检察机关应当不留情面，
采取更为有力的制约措施，同时诉讼的
公 开 性 也 能 起 到 更 好 的 教 育 和 震 慑
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秦天宝表
示，所谓“民告官”，即公民在对行政机
关提起诉讼时，因二者在权力、资源和
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性，导致公民合法权
益有时难以有效维护。而检察机关充
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成了“官告
官”，依据法律监督职权、诉讼资源等条
件，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较其他社会组织更为有效。

检察机关为何成原告？
个别行政单位对检察建议不回复、不采纳，监督效果难保证

检察机关是否具备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司法机关可独立行使司法权，通过司法实践推动立法工作

法院准予撤诉是否得当？
诉讼目的已达到，行政公益诉讼应有前置条件

◆本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周晓梦吴海青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福建省环
保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 9～10 月，福建省环保厅联合省
公安厅开展“清水蓝天”环保专项
行动，共查实并移送公安机关继续
侦办的涉嫌污染犯罪案件 58 起、
实施行政拘留 158 起，执行新《环
保法》规定，拟实施查封扣押 262
起。

“福建全省查办的环境污染案
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但仍面临着
环境违法行为日趋隐蔽、逃避检查
方式复杂多样、案件查办难度加大
的趋势。”福建省环保厅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许碧瑞坦言。

据 了 解 ，此 次 行 动 和 以 往 不
同，过去常采取先基层自查、再省
级督查的办法，而此次行动中，福
建省环保厅整合省、市、县三级力
量，抽调业务骨干 66 人，形成了一
支专门的环境执法队伍，打破了地
域界限，改变了过去上级督办责成
下级、下级推诿应付上级，相互不
够信任、联动不够紧密的局面。同
时，省公安厅调度属地市、县治安
民警配合，分区、分片开展专项行
动。

整个督查过程不打招呼、不定
时间、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直接排
查、直取证据。执法人员打破上班
时间进行检查的惯例，采取“分组
包片、重点蹲守、昼夜结合、工休错
时”的方式，出其不意、突击检查。

此次行动是福建省史上环保
公安联动规模最大、抽调基层环境
执法人员最多、交叉检查范围最
广、省市县协调配合最紧密的一次
环保专项行动。公安和环保协调
配合、联合行动使取证难、认定难
等环境行政执法问题得以破解，一
些原本阻挠、抗拒环境执法的排污
嫌疑人落网，提高了办案效率。

据了解，行动中，环境执法人
员在安溪县查处一废机油加工点
时，遭遇了暴力抗法情况。安溪县
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控制现场，并
保护执法人员安全，当天即完成案
件调查移送。执法人员在仙游等
地检查时，公安部门在现场布控，
将嫌疑人直接带至派出所讯问调
查。

在福州市晋安区，面对一家疑
似非法排污的电镀企业，尽管现场
检查时，厂房铁门紧锁且四周无窗
户可看清情况，但执法队员仍锲而
不舍，钻洞蹲守数小时，最终发现
工人躲藏在车间角落，随即联合民
警当场控制违法业主。

“一些违法企业以为已被查处
过，短期内不会再被查，没想到执
法人员会杀‘回马枪’。”许碧瑞举
例说，连城一造纸厂违法排污被依
法查处，企业主以为风声已过又重
操旧业，没想到几天后执法人员再
次检查，企业主被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 熊敏桢 李良

福建环保公安联合行动
9~10月实施行政拘留 158起，移送公安 58起

本报通讯员戴艳 记者闫艳苏
州报道 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日
前对在乐余镇众安建材厂内开设
熔铝加工作坊的孙某实施行政拘
留 7日的处罚。

据了解，2015 年 9 月 8 日，张
家港市环保局在接到群众投诉后
发现，一熔铝加工作坊未履行环保
审批手续擅自进行熔铝加工生产，
且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影响周
边居民生活，环境执法人员当即责
令这家作坊停止排污行为并进行
立案调查。

针对企业主的环境违法行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张家港市环保
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其立即停止熔铝加工项
目生产，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之
后，环境执法人员对这家作坊进行
复查发现，企业主拒不执行停产决
定，继续生产。

张家港市环保局在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公
安部门。张家港市公安局经侦查
认为，案件符合行政拘留条件，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依法决定，对熔
铝作坊的经营者孙某处以行政拘
留 7日。

张家港行政拘留一企业主
擅自熔铝加工造成污染，拒不改正违法行为

本报讯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
人民法院日前宣判一起猎杀朱鹮
案件，3 名被告人被判处 6~9 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朱鹮是濒危珍稀鸟类，跟大熊
猫同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
种群数量仅有 2000 多只。

检察机关指控，3 名被告人张
某、王孝某、王忠某于 2015 年 6 月
4 日下午携带自制的射钉枪在野
外打猎。3 人在留坝县二郎庙村
发现沟口树林里有鸟类栖息，遂用
射 钉 枪 将 栖 息 在 树 上 的 编 号 为
K07、K09 的两只鸟猎杀，并将其装
入袋子后逃离现场。当晚，3 人发

觉猎杀的野生鸟类系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朱鹮，便立即将射钉枪和朱
鹮尸体丢弃。3 人逃回重庆家中
后，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向公安机
关投案。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认为，送检的血痕、羽毛均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所有。

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9 年 ，并 处 以 罚 金
5000 元；被告人王孝某、王忠某犯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
金 3000 元。

李涛

猎杀朱鹮弃枪抛尸逃走
3名被告人被判处 6~9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见习记者桑志朋 通讯员
袁鹏德州报道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
区公安、环保部门日前联合行动，
成功破获一起非法收购废旧电池
炼铅案。目前，公安部门已抓获犯
罪嫌疑人 8名。

2015 年 9 月，陵城区公安局接
到异地转访反映有企业违法处置
危险废物。经过半个月的秘密侦
查，警方发现与辖区内一炼铅厂有
关。犯罪嫌疑人夏某、王某等 4 人
利用废弃工厂作掩护，非法收购废
旧铅酸电池进行拆分，炼治还原制
成铅锭。

陵城区公安局和环保局制定
联合行动方案，对这家炼铅厂进行
检查。现场检查发现，炼铅厂属于
国家明令禁止的土（小）企业，无任
何环评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并投入
生产，无处置危险废物许可证，不
具备危险废物处置条件。厂区生

产设备简陋，无治污设施，生产过
程中用来冷却铅锭的水未经处理
直接向厂区周围排放，大量废旧电
池拆分物任意堆放，部分铅尘无组
织排放，粉末碎屑被随意堆放在无

“三防”措施的厂区空地上，焚烧蓄
电池拆分物产生的有毒气体直接
通过烟囱排放。

陵城区环保局依法对涉案设
施、设备进行查封、扣押，采取措施
防止铅尘扬散，同时将这家炼铅厂
总排口的生产废水送往山东省分
析测试中心进行检测，结果铅浓度
为 0.59mg/L，超 出 国 家 规 定 的 排
放标准。

陵城区公安局对企业负责人
夏某、王某等 4 人进行刑事拘留，
并远赴吉林、河南等地对其他涉案
人员进行追捕。目前已抓获犯罪
嫌疑人 8 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陵城查处一炼铅厂
抓获 8名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审理中

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
后，金沙县环保局即对佳乐公司做出了警
告的行政处罚决定。金沙县检察院认为，
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已达到，遂提出撤诉。
仁怀市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诉。

秦天宝分析认为，从本案来看，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不完全是以法律监督者的
身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原告
身份，而是代表特定的公共利益，所以不能
简单地认为是“官”告官。仁怀市人民法院
不仅受理了案件，并最终允许撤诉，说明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追究被告
的刑事责任，而旨在促使其履行行政职责，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环
境利益，维护生态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已不罕见，其背后有逐
步完善的法律支撑。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
法并未将行政公益诉讼写入。那么检察机
关今后将如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
提出试点期间，检察机关将重点对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其中，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的身
份提起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被告为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
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秦天宝认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亟待法律确认与制度指导。尽管在此案受
理期间，试点方案尚未出台，但“通过上下
结合的方式发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正是最
可行的办法之一”。很多细节性、技术性问
题还是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诉讼过程
中发现具体问题，逐一去分析、研究、解
决。可以结合地方立法权的扩大，由试点
地区根据情况逐步制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法律文件与具体操作规范。

虽然本案明确了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但今后如何规范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职权还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问题。

基于权力限制和诉讼效率的考量，秦
天宝建议设置诉前程序，要求在提起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
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
行政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若行政机
关在规定期限内积极履行职责，则不得继
续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当行政机关拒
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环境
公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时，检察机关再提
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此外，人民法院还应对检察机关提起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进行审查，对于
越权提起的诉讼应予以驳回。”

◆检察建议、督促起诉刚性不足，
缺乏制约措施；

◆部分行政机关不回复、不采纳检
察机关督促意见或检察建议等情况突
出；

◆渎职犯罪入罪门槛相对较高，致
使检察监督效果难以体现。

存在问题

基层探索

◆先试先行，出台相关意见，明确国家机关、环保公
益组织为环境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对涉及生态环境
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增强了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的主动性和时效性，及时帮助挽回国有资金流
失，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非法侵犯，避免造成严
重的损害后果。


